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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7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00 时在诸暨市西子宾馆迎宾楼一楼越凤

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

浙江清峰纺织有限公司坐落于诸暨

市店口镇南塘路20号的房屋、无权证地上

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变配电设备、办公设

备及其他财产。房屋合计证载建筑面积

为8645.8㎡，无权证地上建筑物合计建筑

面积为9017.96㎡，土地系国有出让工业用

地，使用权面积 10378.7㎡，终止日期为

2059年10月14日。起拍价660万元。保

证金100万元（不计息）。

二、展示时间：2017年2月27日及2月

28日两天于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2017年3

月1日一天（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

2：00时至4：30时止）持有效证照原件及复

印件，保证金缴纳凭证原件到诸暨市滨江

北路 48 号一单元 3 楼办理报名手续。保

证金缴入户名：浙江新中大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诸暨市支行，账

号：1211024019245242027。保证金以竞买

人名义交入，并确保保证金在报名截止前

到账。报名时收取报名资料费100元。

请本案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

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

参拍的须办理报名手续，缺席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

四、电话：0575-87373166 87373111

浙江新中大拍卖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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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5666号
杭州市江干区淑影足浴馆庆春路分店、刁建民：原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你们返还原物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51号

吴飞：本院受理张文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137号

吴依莎：本院受理原告胡斌与被告吴依莎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790号

徐泽云、汤伟东：原告高子与被告徐泽云、汤伟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08民初37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高
子借款6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60000元为基数，
自2015年12月3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
算）；二、被告徐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
告高子律师费5000元；三、被告汤伟东对第一项、第二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徐泽云、汤伟东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高子公告费65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被
告徐泽云、汤伟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32号

卿建平：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卿建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下午14时3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40号

王鼎：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下午14时5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38号

陈梅月：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梅月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下午15时0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0号

钱茂红：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钱茂红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下午15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7号

杨杰：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杨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上午10时0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35号

严文俊：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严文俊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上午10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30号

董秀发：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董秀发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2
日下午15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2号

符伟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符伟斌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下午14时0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0号

吴晓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吴晓东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3
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5号

孙帅：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孙帅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
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47号

郑铃华：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郑铃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
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5号

李志敏：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志敏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
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37号

张才英：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才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
日上午9时3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5号

王品章：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品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
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522号

谢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樊国华诉被告谢永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91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742号

缪志法：本院受理原告缪志法诉被告陶笑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91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144号

姜芳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姜芳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004号

杭州瑞尔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阳
诉被告杭州瑞尔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法
人三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096号之一

杭州盛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浦星、蔡巧霞、李贵
达：本院受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
被告杭州贵达制衣有限公司、杭州华和食品有限公司、杭
州盛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浦星、李贵达、蔡巧霞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9民初110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096号之二

杭州盛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浦星、蔡巧霞、李贵
达：本院受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诉被告杭州贵达制衣有限公司、杭州华和食品有限公
司、杭州盛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浦星、李贵达、蔡巧
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杭州贵达制衣有限公司不服
本院判决，提出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杭州贵达
制衣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09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645号

陈木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木式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864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693号

嘉兴鑫浩服装有限公司、马李萍：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明翔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鑫浩服装有限公司、马
李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1069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289号

罗华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诉罗
华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110民初102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643号

潘晓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潘晓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864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880号

沈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沈永连诉被告沈建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10民初108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642号

应建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联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应建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86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250-1号

李宗省：本院受理原告杨新民与被告李宗省、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3日上午9时
00分在桐庐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251-1号

李宗省：本院受理原告杨超与被告李宗省、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
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桐庐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4）杭桐商初字第1649-3号

金建明：本院受理原告喻水琴诉被告金建明、郑雪
治、胡文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杭桐商初字第1649-3号民事裁定
书。该民事裁定确定：驳回原告喻水琴的起诉。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592号之一

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

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
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峰华控股集团富阳置业有限
公司、峰华控股集团桐庐置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2
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峰
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新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代偿款1500万元并支
付自2016年7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若被告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上述债务
的，由被告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承担不能清偿部
分十分之一的清偿责任，被告峰华控股集团富阳置业有
限公司、被告峰华控股集团桐庐置业有限公司分别承担
不能清偿部分五分之一的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被告峰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峰华
控股集团富阳置业有限公司、峰华控股集团桐庐置业有
限公司负担。原告浙江新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峰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峰华控股
集团富阳置业有限公司、峰华控股集团桐庐置业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
讼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5827号

章能平：本院受理原告吴炜与被告章能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3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96号之一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平与被告钟幼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2
民初44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吴建列：本院受理原告吴勤忠与被告吴建列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中，因无法以其他方式进行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要求你支付袜毛毯加
工费1790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5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
审理。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889号

余文秀：本院受理原告谢裕均诉被告余文秀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27民初388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401号

卢礼明：原告徐圣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27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卢礼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借款本金90000元并
承担该款自2014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
22.4%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50元，公告费用650元，共计
2700元，由被告卢礼明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036期

浙江销售2331652元，返奖额103239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37542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116元

浙江中奖注数

744

0

1477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5 0

福彩15选5
第2017036期 投注总额：530926元

奖池累计28.674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1

4846

奖金

0元

2474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3 04 10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16期
全国销量:349767606元 浙江销量：2608556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6注二等奖（台州12注，温州、金华各4
注，宁波、丽水各2注，绍兴、嘉兴各1注）。奖池累计
9.5743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7年2月12日

0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2注

222注

1874注

94030注

1582606注

11373687注

奖金

6237727元/注

83630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5 08 16 22 27 29

遗失浙江东方港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啸晓律师执
业 证 一 本 ，流 水 号
104446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委托，我公司
定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16 时（延时的除
外）在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公开拍卖义乌市蝶秀饰品有
限公司债权，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须于
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义乌市蝶秀饰品有限公司债权，债权
本金人民币 29700000.00 元，利息 1276119.09 元（截止至
2015年8月21日）。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

本次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有意竞买者请向本公司或委

托方咨询并约期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看样地点：杭州市庆春
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
事处）。本场拍卖为在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
须登陆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
com/）报名参拍并交纳195 万元竞买保证金，具体保证金
交付流程可以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话：400-822-2870。

三、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3）其
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具体详见淘宝资产处置平台就该债权的相关挂网文
件。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
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
zc-paimai.taobao.com/）

路径：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
com/）—入驻机构 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杭州办事
处—拍卖标的

五、拍卖公司地点：杭州市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八楼
六 、拍 卖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0571-86108026、

13357192831 ?张
委托方联系电话：0571-87163432??张
工商监督电话：0571-86224204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4日

拍
卖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
年1月31日，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5717.14 万元，其中本金 4475.8 万元，利息 1241.34 万
元。该户债权由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浙江申红达
卫浴有限公司、张权江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浙江中克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名下座落于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
海工大道 555 号（占地面积 10721.58 平方米，国有出
让，工业用地，厂房建筑面积17707.56平方米）的房地
产提供最高额 4537 万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